
一、前言

森林具有生產木材、綠化景觀、淨化空

氣、涵養水源、保護土地及創造生態棲地等功

能，針對公眾之安全維護與環境資源上的重點

需求，保安林係我國森林林法為公益目的所指

定之特別森林（森林法第 22 條、第 24 條）。

許多國家雖沒有保安林之名詞，但仍有規劃類

似的特別森林，指定其經營方式來維持其防災

護土、維護環境資源等需求，其經營目的以保

護特定之公益功能為主而有別於著重木材生

產的傳統林業經營。

森林的公益功能大致可分為保護功能、

環境效益及特殊目的三類，保護功能著重危險

災害之預防或阻卻，例如土砂捍止、飛砂防

止、水害、潮害、鹽害、煙害、風害或公共衛

生等防護上之必要，主要係以森林防止災害發

生或阻隔災害的影響。環境效益則以森林來維

持良好環境，增益環境資源為目的，例如水源

涵養、風景、魚業資源或自然保育，均得由該

森林而得到受保護目的資源的確保或增進，另

外我國森林法就國防、航行目標等特殊目的得

設置保安林亦設有規定（森林法第 22 條）。

臺灣自日據時期即著手建置保安林制度，

臺灣保安林沿革與管理簡介
文／圖■張俊德■林務局林政管理組技士

吳祥鳴■林務局林政管理組技士

光復後國民政府延續檢討並調整補充，現有保

安林共 525 號，面積 467,673 公頃。本文嘗

試整理法規之變遷與保安經營管理之更替並

由參考日本、德國與大陸有關公益功能森林之

制度規範，論述臺灣保安林制度之沒革與管

理。

二、沿革

（一）日據時期

1901 年（明治 34 年）臺灣總督府以律

令第 10 號制訂頒佈「臺灣保安林規則 」，復

於 1907 年（明治 40 年）頒佈「臺灣保安林

規則施行規則」，隨即依規開始調查保安林編

入工作，並正式公告打狗山（高雄壽山）一帶

山林為水源涵養及土砂扞止保安林，其後保安

林的編定依循日本政府對臺灣山野林地的清

查進度次第進行，此為臺灣保安林編入之開

始。隨後 1919 年以律令第 10 號訂頒「臺灣

森林令」，將一切有關保安林之保護、森林財

產權之保護等，綜合規定於此令內，成為臺灣

林業之基本法規，日本政府據臺 50 餘年間，

計編入保安林 486 處，面積 374,944 公頃。

另外，臺灣總督府為鼓勵人民參與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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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經營，自 1922 年（大正 11 年）以後陸續

公佈「臺灣海岸砂防造林用種苗無償下付規

則」、「臺灣海岸砂防造林事業費補助規則」、

「臺灣保安林造林事業費補助規則」，免費提

供種苗及補助保安林施業費獎勵民眾、造林事

業單位進行造林。

（二）戰後臺灣省政府管理時期（區
         外保安林由縣、市政府代管）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 1932 年（民國 21

年）公布森林法時即有保安林之規定－第 3

章（第 9 條至第 18 條），規範了保安林目的、

編入及解除程序、禁止或限制行為及其保護方

法等。

1945 年（民國 34 年）臺灣光復後，設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林務局，接收原本

臺灣總督府林政營林等業務，並改依中華民國

森林法相關規定續行管理，保安林暫延用日據

時期之圖資並辦理後續管理工作，惟全面性清

查保安林工作遲至 53 年才開始進行。

1950 年因臺灣省行政區域調整，原 8 縣

5 市改為 16 縣 5 市，諸多區域、權限亦配合

調整，依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叁玖戊刪農林字第

23240 號代電將各縣市政府轄屬山林管理所改

隸林產管理局管理管理各事業區（含區內保安

林），區外保安林仍交由各該轄區縣市政府經

營管理。

▲圖1、首筆保安林編入告示資料

▲圖2、日據時期保安林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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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公布「臺灣省營造保安林獎勵辦

法」引入民間力量進行荒蕪保安林地之造林，

另有依民國 58 年「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

墾清理計畫」及 52 年「臺灣省國有林地竹林

清理保育計畫」放租者，故保安林仍有出租造

林地，惟臺灣省營造保安林獎勵辦法於 52 年

廢止，迄至 65 年行政院公佈「臺灣林業經營

改革方案」後，保安林地則未再放租造林。

政府遷臺之初百廢待舉，雖因需要仍辦

理保安林編入及解除之管理作業，但對保安林

之林相、境界等資訊並未隨之更新，故於民國

53 ～ 56 年間舉行四年擴大檢訂計畫，清查各

號保安林林況，俾釐清保安林內各筆土地之所

有人或管理機關與該地號之用地編定等管制狀

況，利於保安林管用合一與落實經營管理之目

標。另為配合 65 年發布「臺灣林業經營改革

方案」，66 ～ 73 年間再度辦理擴大保安林檢

訂，本期間計擴大編入面積 70,815 公頃、解

除 751 公頃，變動幅度頗大。

民國 92 年，依修訂後「保安林經營準則」

第 4 條第 1 項將保安林統一編號法制化（實

務於 72 年下半年即已進行統一編號管理），

其編號共 4 碼，前 2 碼為縣市別，後 2 碼為

保安林初次編入之時間序，在此以後如有全號

解除者保留其編號，新編入（含自舊編號分出

另編新號者）的保安林則依續增號。

縣、市政府代管之區外保安林，因保安林

所在位置均接近山村，部分林地遭人民占用作

非營林使用，地方政府林業管理人員不足，亦

無法有效遏止濫墾行為，久而久之成為保安林

經營管理上的困境。

（三）精省後回歸中央主管機關

1997 年憲法增修條文將省虛級化，1998

年底正式精省，原本隸屬臺灣省農林廳轄下之

林務局改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管理國有林

地，其中區外保安林原由各縣市政府代管，亦

於 2004 年（民國 93 年）在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開會時，基於林政林務一元化的精神，

將國有保安林移由林務局管理，處理縣市政府

代管區外保安林期間所累積的問題，期能有效

提昇保安林之國土保安功能，林務局接管區外

國有保安林地後，處理許多濫建、濫葬、濫墾

之問題備嘗艱辛，至今仍與占用人處於緊張關

係。

（四）法令沿革

1. 中華民國森林法 1 

(1) 國民政府 21 年 9 月 15 日制定公布全文 

77 條，第 3 章為保安林章自第 9 條至第

18 條。

(2) 國民政府 26 年 2 月 13 日修正公布第 9、

18 條條文，修正新增第 9 條第 4 款「為國

防上所必要者。」，原第 4 款以後調整款

次，並將第 4 款「為公眾衛生所必要者。」

修正為第 5 款「為公共衛生所必要者。」；

第 18 條配合將原條文「山陵或其他土地

合於第九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情形之一

者，主管部得劃為保安林地，準用本章之

規定。」修正為「山陵或其他土地合於第

  1各時期森林法條文請參見維基文庫-森林法：ht t p s : / / z h .w i k i s o u r c e . o r g / z h - h a n t /森林法_(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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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保安林之編入或解除，得由森林所在

地之法人或團體或其他直接利害關係人，

向省（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層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修正為「保安林

之編入或解除，得由森林所在地之法人或

團體或其他直接利害關係人，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層報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但森林屬中央主管機關管理者，

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第 29 條

涉及省政府部分亦配合調整。

(6)   93 年 1 月 20 日修正公布第 6、7、15、

25、34、48、56-2、56-3 條條文；增訂第 

17-1、38-1 條條文，第 25 條新增第 2 項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保安林解除審核標

準。

2. 保安林經營準則：

(1) 依森林法第 24 條授權由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與經濟部會銜訂定於 78 年發布。本準則

規範保安林的種類、施業方法、檢訂與境

界、限制伐採方法及配合森林法第 9 條所

進行之探、採礦審核程序與開採方法限制

等。其中第 10 條至 14 條均與探、採礦、

土石採取有關，保安林得採礦之緣故，係

因礦業法於民國 48 年 7 月 30 日修正前即

得於保安林地內設定礦業權，經濟部為促

進礦產資源之加速開發，並適應保安林地

之維護，於 55 年頒布「保安林地內礦業案

件處理辦法」，目前保安林地內之礦權大

多依此設定，該辦法廢止後，保安林內即

不再同意新設礦權。

九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情形之一者，主

管部得劃為保安林地，準用本章之規定。」

(3)  國民政府 34 年 2 月 6 日修正公布全文 

57 條，保安林仍編為第 3 章，條次由第

10 條至 18 條，第 11 條保安林之編入解除

原規定「保安林之編入或解除，得由森林

所在地之自治團體或其他有直接利害關係

者，呈由地方主管官署向主管部聲請之。」

修正為第 12 條「保安林之編入或解除，

得由森林所在地之法團或其他直接利害關

係人，呈由林業管理機關向農林部聲請

之。」；另將保安林之編入解除啟動程序

由「地方主管官署受理前條聲請，或擬呈

請為保安林之編入或解除時，應通知森林

所有人，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他項權利人，

並公告之。」（第 12 條第 1 項）修正為「林

業管理機關受前條聲請或依職權為保安林

之編入或解除時，應通知森林所有人、土

地所有人及土地他項權利人，並公告之。」

（第 13 條第 1 項），相關核定前置作業由

地方主管官署變更為林業管理機關辦理，

其編入解除之程序除依申請啟動外，另得

由林業管理機關依職權啟動。

(4)    74 年 12 月 13 日修正公布全文 58 條，

保安林調整至第 4 章，主管農林部名稱改

為中央主管機關，保安林編入事由新增第

9 款「為自然保育所必要者。」。

(5)   89 年 11 月 15 日修正公布第 2、12、

26、29、48 條條文，因應精省政策而將保

安林編入解除之申請程序重新調整，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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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8 年修正第 2 條、第 10 條至第 14 條，

修正條文係為配合精省政策，原由省（市）

主管機關或省（市）礦業主管機關辦理之

事項，改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辦理。

(3)  89 年修正第 12 條，就單一礦區採礦用道

路超過 5 公里部分，原由經濟部核准之規

定改由經濟部核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指始延長。

(4)  92 年第 3 次大幅修正發布全文 16 條，第

2 條保安林種類新增鹽害保安林；新增國有

保安林必要時委託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

他法人經營之規定（第 5 條）；就探、採

礦、土石採取事項，規範更為嚴謹，尤以

第 13 條「於保安林地內進行探礦、採礦或

土石採取，應由開發者提具開採應備之計

畫，由該中央、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審核後邀請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

關機關、學者專家及森林所在地鄉（鎮、

市）公所推舉具有代表性之住民實地勘查，

認屬地質穩定、無礙國土保安及林業經營，

始得依本法第九條指定施工界限及依環境

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展開環境影響評

估、水土保持計畫作業。前項礦業用地與

土石採取區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應依

水土保持有關法令，由中央、直轄市、縣

（市）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直轄市或縣 ( 市 ) 林業主管機關監督水土

保持義務人實施及維護。不依計畫實施

者，依本法及水土保持等有關法令規定處

理。」，其中實地勘查邀集各方代表共同

審查，以資慎重。

(5)   102 年則因各號保安林林況地況變動幅度

不同，修正第 4 條，實施檢訂期程由原訂

10 年，增加得依第 3 項各款事由辦理專案

檢訂或延長（最多 5 年）之規定。

3. 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

精省前保安林原由臺灣省政府管理，保

安林之解除係依行政命令 -「保安林解除審核

基準」辦理，精省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於 93 年

依森林法第 25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法規命令 -

「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法制化保安林解

除業務，並據以審核。本標準第 4 條各款之

自然保護（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重要

棲息環境、特定水土保持區、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或飲用水有關保護區位等，則需由

原劃設區域之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是為調和

依其他法規之保護標的，由原劃設區域之主

管機關先行審核，無礙其保護標的時再由該

機關提出保安林解除申請；第 5 條規定保安

林解除地區如位於重要鐵、公路至最近稜線

稜線、海岸地區保安林臨海面 150 公尺範圍

內、或解除面積超過 5 公頃之保安林解除案，

需經保安林解除審議委員會審議之，保安林

解除審議委員會採 2/3 委員出席及 3/4 出席委

員同意之絕對多數決，足以說明主管機關保

安林解除案之審慎。

三、保安林制度之比較觀察

（一）日本

日本訂有「森林法」及「森林．林業基

本法」，其中森林．林業基本法性質偏屬政策

面、原則性的規範，並規定並在農林水產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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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見「保安林制度の體系」：ht t p : / /www . r i n y a .m a f f . g o . j p / j / t i s a n / t i s a n /
  p d f / 1 60330h o a n r i n _ t a i k e i . p d f
3摘自日本林野廳統計資料附表：ht t p : / /www . r i n y a .m a f f . g o . j p / j / k i k a k u /
  h a k u s y o / 25h a k u s y o / p d f / 2 h u h y o u . p d f

▲ 圖3、日本保安林制度體系表（譯自日本林野廳）：

    http://www.rinya.maff.go.jp/j/tisan/tisan/pdf/
    160330hoanrin_taikei.pdf）

內設置由外部專家學者組成的林政審議會，負

責調查、審議森林相關法律實施有關重要事項

（包括整號保安林之指定與解除 2）。森林法

則著重於林業經營（森林計畫）、中央與地方

權限與各項程序性規定等，規範相當細膩。保

安林劃分為 17 種類型（森林法第 25 條列 11

款保安目的），不同保護標的保安林其管制強

度亦有別，其中以土砂捍止及水源涵養管制強

度較高，中央與地方（都、道、府、縣）在保

安林權限上也有詳實的分工，另依 1953 年制

定「保安林整備臨時措施法」，開始實施保安

林每期 10 年的整備計畫，做為保安林經營上

準據（至 2003 年共實施 5 期）。

依平成 24 年統計，日本國土 67.3％的

面積為森林，其中保安林占了森林面積的

48.2％ 3，保安林面積從 1980 年的 732 萬公

頃到 2012 年的 1,209 萬公頃，對比於日本

森林面積自 1980 年的 2,528 萬公頃減少至

2012 年的 2,508 萬公頃，也能看出日本在林

業經營政策上已朝向國土保安與資源保存為

主，而保安林嚴謹的指定、解除與管理機制，

成為這個政策下的一個重要手段。

在日本保安林解除上有一個著名涉及違

憲審查的案例可以看出保安林解除上的審慎：

1969 年因日本航空自衛隊為在長沼地區設置

飛彈發射基地，乃要求農林大臣將長沼地區某

國有保安林之指定解除，農林大臣遂依其請求

解除保安林。案經地方人土提起訴訟認為該保
▲圖4、日本保安林種類別、面積比例圖

  （依平成27年森林、林業白書資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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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林之解除不符日本森林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

定：解除保安林之指定應有「因公益上之必要」

之要件，蓋自衛隊之存在違反憲法第 9 條禁止

維持軍隊、戰鬥力之規定，其為自衛隊之設施

所為之保安林解除處分亦屬違憲無效。

長沼飛彈基地案終審法院在判決中回避

自衛隊合憲還是違憲的爭點，以原告方不具訴

之利益為由駁回上訴，該案保安林解除處分

為有效。從本案中可以看到日本的保安林解

除需因公益上之必要，且應予嚴格審查其公

益性質之體現 4。

（二）德國

德國聯邦森林法為森林經營管理的架構

性規定，實際之經營管理則由各州再另行製

定適合該地區之自治法律。

德國著重在森林具有多目標功能，雖然

將森林依其功能分類，但只定性該森林的主

要功能以配合擬訂經營管理計畫，而無排除

其他功能之用意，此由民眾進入森林遊憩被

視為基本人權，非屬特定法令不得限制看出。

森林功能大類如 下：即生產功能（Productive 

Forest Functions，木材生產、水源涵養等）、

保護功能（Protective Forest Functions，居家安

仝與環境保護等）、社經功能（Socio-economic 

Forest Functions，遊憩、狩獵等）與特殊目的

功能（如學術研究、文化及基因保存、自然

與地景等）。

各州依聯邦森林法及地方自治法律擬訂

林業計畫，定性林區主要功能製作森林功能

地圖（Forest Function Mapping），功能性質包

括：水源保護、土壤與水岸保護、氣候保護、

墜雪防止、污染排方防止、視覺景觀保護、

自然及地景保育、遺傳資源保育、遊憩林等，

各依該森林之功能，規定其管制方式進行管

理，管制的法源並除了森林法亦包括其他有

關法律。而林產利用、狩獵及固碳等功能並

4參見維基百科：ht t p s : / / j a .w i k i p e d i a . o r g /w i k i /長沼ナイキ事件

日本保安林種類別面積表（摘自平成 27 年森林、林業白書）

    面積（公頃）

    指定面積 實面積

1 號 水源涵養保安林 9,152,397  9,152,397 

2 號 土砂流出防備保安林 2,571,139  2,511,351 

3 號 土砂崩壞防保安林 59,084  58,714 

4 號 飛砂防備保安林 16,242  16,234 

 防風保安林 56,458  56,311 

 水害防備保安林 634  614 

5 號
 潮害防備保安林 13,634  12,204 

 旱害保安林 125,277  99,133 

 防雪保安林 31  31 

 防霧保安林 61,571  61,354 

6 號 雪崩防止保安林 19,131  16,525 

 落石防止保安林 2,348  2,315 

7 號 防火保安林 401  314 

8 號 魚護保安林 60,287  26,973 

9 號 航行目標保安林 1,074  316 

10 號 保健保安林 700,979  93,273 

11 號 風致保安林 28,120  14,370 

             合計 12,868,807  12,122,431 

             森林面積占比 　 48.30％

             國土面積占比 　 32.10％

註 1：統計至平成 26（2014）年 3 月 31 日。

註 2：實面積為兼種保安林扣除重覆指定部分之面積，該面積

         係計入上位種類保安林中。

註 3：統計數字因四捨五入而有不一致之情形。

森林法
第 25 條
第一項

保安林種類別

表 1、日本保安林種類別面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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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納入 function mapping 中 5，回歸一般之森

林利用規定管理。

德國森林 Funtion Mapping 準則表如下：

 表 2、 德國森林 Function Mapping 準則整理表  
        （摘自 Michaela Spielmann et al. Intergration 
        of Nature Protection in Forest Policy in 
        Baden-Wurttemberg（Germany）2013

（三）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森林法第 4 條將森林分為五類：

防護林、用材林、經濟林、薪炭林及特種用

途林，其中防護林及部分特種用途林之設置

目的與功能和我國的保安林相同，而此大陸

對此二類森林的使用管制亦相同：體現於使

用權不得移轉（第 15 條第 3 項）及採伐限於

撫育及更新所必要（第 31 條第 2 款）。以上

森林種類其面積比為：防護林 9967 萬公頃，

占 48％；特用林 1631 萬公頃，占 8％；用材

林 6,724 萬公頃，占 33％，薪炭林 177 萬公

頃，占 1％，經濟林 2,056 萬公頃，占 10％ 6。

為了抵禦風沙侵襲，防止水土流失，中

國營造了許多防護林，如三北防護林體系、

長江中上游防護林體系、沿海防護林體系、

太行山綠化工程、平原綠化工程等。其中最

著名的是「三北防護林」地跨東北西部、華

北北部和西北大部分地區，包括北方13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總面積 406.9 萬平方公里，

占中國國土面積的 42.4％。2005 年全年完成

營造林面積 637 萬公頃，累計造林保存面積

2,203.72 萬公頃 7。長江流域防護林計畫為近

年重點計畫，利用提高森林覆蓋率及治理水

土流失等手段，以期減少長江流域的水土流

失、恢復清流為目標，目前已進行至第三期

（2011 ～ 2020）。中國防護林係以森林及造

5Mich a e l a  S p i e lm a n n  e t  a l .  I n t e r g r a t i o n  o f  N a t u r e  P r o t e c t i o n  i n  F o r e s t  P o l i c y  i n

 B a d e n -Wu r t t emb e r g (  G e rm a n y )  p 13～23  , 2013
6摘自中國林業網－國家森林資源清查
7摘自中國華文教育網：
  h t t p : / / b i g 5 . hw j yw . c om / z y z x / j x s c / z g d l / 2 00802 / t 20080229_13265_2 . s h 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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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實際區域認定而無像日本、臺灣之明確

範圍與界址，其官方數據以造林面積為指標，

2013 年統計其防護林之造林面積為 3,478 千

公頃 8。

四、臺灣保安林現況

目前臺灣已編入保安林之種類計有 11 

種，而以水源涵養保安林及土砂捍止保安林

為主，其面積約 43 萬餘公頃，二者占全部 

94％ 弱，其餘尚有飛砂防止、防風、風景、

水害防備、潮害防備、墜石防止、漁業、自

然保育及衛生保健等九類保安林占 6％ 強，

各類保安林面積詳如表 3。

保安林經營準則 
保安林類別

    面積  
比例

第1項  （公頃）  

第6款 水源涵養保安林 300,782  64.31％

第7款 土砂捍止保安林 138,480  29.61％

第8款 飛砂防止保安林 5,181  1.11％

第2款 防風保安林 3,525  0.75％

第15款 風景保安林 14,034  3.00％

第3款 潮害防備保安林 288  0.06％

第1款 水害防備保安林 195  0.04％

第14款 漁業保安林 4,748  1.02％

第9款 墜石防止保安林 25  0.01％

第12款 衛生保健保安林 312  0.07％

第16款 自然保育保安林 103  0.02％

  總計 467,673  100.00％

表 3、各種保安林面積表（104 年）

▲圖5、臺灣保安林種類面積比例圖

8參見中國林業與經濟社會發展統計資料庫 t o ng j i . c n k i . n e t  

用者仍限縮經營方式，對造林樹種、撫育方式

及林木採伐均有規範，對受限制之林業經營人

（私有林或國公有林租人），森林法第 31 條

訂有損害補償機制，其所有人或使用人另享有

保安林地免稅及由政府無償提供造林苗木之

優惠。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保安林原則劃為

保護區等管制開發之分區，在非都市土地其使

用地類別則多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管制其使

用。

保安林依森林法第 22 條、第 23 條規定

編入，無存置必要時則依第 25 條解除一部或

全，其編入、解除須依森林法第 26 條由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

另依該標準第 5 條規定，保安林解除地

區如位於重要鐵、公路至最近稜線稜線、海岸

地區保安林臨海面 150 公尺範圍內、或解除

面積超過 5 公頃之保安林解除案，需經保安

林解除審議委員會審議之，保安林解除審議委

員會採 2/3 委員出席及 3/4 出席委員同意之絕

對多數決，足以說明保安林解除案之審慎。

依森林法第 24 條前段「保安林之管理經

營，不論所有權屬，均以公益為目的。」明

白揭示保安林管制使用的基本原則，管制的

手段以限制營林使用為主，相關非營林使用

行為採禁止或例外許可之方式管理，林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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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外保安林出租造林地因縣、市政府代

管期間管未盡完善管理，違規種植果樹情形

尤為普遍，故於 93 年間結束代管，國有保安

林地交由林務局積極輔導承租人改正造林。

因公用事業或公務之所需，面積小於 660

平方公尺之保安林地，在無礙保安林整體功

能的前提下，得依森林法第 8 條辦理租用，

供相關公務機關提供公共服務，設置步道、

涼亭、公廁等，也提供台電、自來水等公用

事業鐵塔、管線經過保安林。

五、未來展望

日本林業政策已朝向國土保安與資源保

存為主，故自 1980 年以後保安林面積迅速增

加，中國大陸因應沙漠化及河川污染等嚴重

問題，以大型防護林計畫增加綠地面積以為

減緩、改善的措施，以綠化營林保育環境除

為潮流所趨亦是人類保全未來的必要手段。

臺灣當前則面臨環境保育與開發利用之

土地使用衝突情形相當嚴重，保安林的限制

使用雖為許多地區保留下難得的綠地，但亦

有部分因各項公共建設整需要而不得不予以

解除。立法院於 2015 年三讀通過國土計畫

法、海岸管理法，未來保安林將納入國土保

育地區及海岸一級保護區，嚴格限制分區之

使用，非必要性之公共建設將能有效阻絕，

將對保安林管理具有正面效益。

考量區外保安林鄰近民眾生活圈的地理

特性，優美林相之保安林，除國土保安功能

外，其林下休閒性之使用並不影響保安林功

能，對進入的民眾更有深刻的環境教育效果，

故保安林應積極融入當地社區，依保安林經

營準則第 12 條第 2 項營造為 2 種以上樹種之

複層林，並容納少量遊憩服務設施，除達到

保安林原編入目的外，更可兼供國人休閒之

公益功能，提昇保安林對國人的貢獻。

（圖片╱高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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